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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 开工

本款修改 7.3.1。

7.3.1 开工准备

关于承包人提交工程开工报审表的期限： 开工前 3 日内 。

关于发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： 中标公示期后 7 日内 。

关于承包人应完成的其他开工准备工作及期限： 中标公示期后 7 日内 。

7.3.2 开工通知

因发包人原因或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之日起 7 天内发出开工通知的，承包

人有权提出价格调整要求，或者解除合同。

7.4 测量放线

本款修改 7.4.1。

7.4.1 发包人或发包人通过监理人向承包人提供测量基准点、基准线和水准点及其

书面资料的期限： 开工前 。

7.5 工期延误

7.5.1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

（7）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其他情形：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，并有权

要求赔偿停工、窝工等损失。

7.5.2 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

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，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： 承包人每延误一天

按合同总价款的万分之二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。

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，逾期竣工违约金的上限：合同总价款 3 %的违约金 。

7.6 不利物质条件

不利物质条件的其他情形和有关约定：非承包人原因由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停工。

7.7 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

发包人和承包人同意以下情形视为异常恶劣的气候条件：

（1） 国家权威部门发布且被界定为灾害的瘟疫、地震、洪水、风灾、雪灾等；

（2） / ；

（3） / 。

7.9 提前竣工的奖励

7.9.2 提前竣工的奖励： /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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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人须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对承包范围内的全部苗木进行达标养护，养护期及养护

标准执行第 31 条质量保修、第 32 条质量保修责任条款。未按行业主管部门规定进行养

护的，发包人将扣除当年养护费，并全额扣除相应的工程质量保修金。

承包人如果不遵照履行养护义务，视为严重违约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违约金按照

本合同标的额 20%计算。

14.5 竣工归档资料

本款补充：

（1）施工中未发生设计变更，施工后由承包人在发包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加盖竣工

图章提交发包人。

（2）施工过程中发生设计变更的，需经相关方书面确认后由设计单位出具设计变

更材料，由承包人提供加盖竣工图章的竣工图给发包人。

（3）工程竣工验收结算后 30天内，承包人应提供给发包人 6 套完整符合要求

的竣工图、竣工归档资料。

竣工归档资料的形式和格式：满足档案馆要求；包含纸质版和电子版（电子版含与

纸质一致的原件（彩色）扫描的 PDF 版、竣工图纸 CAD 版和结算资料广联达版、施工

照片.jpg）。

（4）因承包人拖延或不办理竣工归档资料时，经发包人催告， 3 个月内未按发包

人要求提供相关竣工归档资料的，发包人有权委托第三方机构整理，相关费用由 承包

人 承担。

15. 缺陷责任期与保修

本条补充 15.5。

15.2 缺陷责任期

缺陷责任期的具体期限： 12个月 (缺陷责任期自整体工程实际竣工日期起计算)。

15.3 质量保证金

本款修改为：

工程质量保证金的支付方式和时间：工程质量保证金为结算款的 3 %（≤3%），采

用以下方式执行：

担保；质量保证金银行保函

保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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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现状树木一览表

树木名

称
规格 数量 单位 生长情况

是否古树名

木
处置情况 备注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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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

暂估价一览表

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（元） 合价（元） 备注

无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